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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东营][车电一体]东营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

所属报废公交车转让 

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评估价值 挂牌价格 挂牌时间 

HSWZC26088 

东营市公

共交通集

团有限公

司所属报

废公交车

转让 

1100 元/

吨 

1100 元/吨 2026-6-2 至 2026-6-8 

  

委托方 

基本情况 

名称 东营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

  住址 山东省东营市开发区胶州路 448 号 

  机构类型 国有企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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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标的 

基本情况 

标的名称 东营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60 辆报废公交车 

  所在地 东营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院内 

  

标的 

明细 

编号 名称 评估价值（元）   挂牌价值（元） 

    1 

报废车

辆 

1100 元/吨 1100 元/吨 

  

标的简介

及重大事

项披露 

1、标的为单价，需另行过磅确定总价。 

2、本次转让标的数量与质量均以移交时的现场实物现

状为准进行交接，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质量保证责任。 

3、意向受让方应在挂牌期限内参加现场踏勘，并在挂

牌公告期内签署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，对现场实物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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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进行最终确认，《现场踏勘确认书》将作为报名时

的必要文件。 

4、本次处置物资为东营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

报废 60 辆公共汽车。 

5、具体吨数以现场实际过磅数量为准。 

6、因报废车辆数量较多，转让方现场管理人员有权解

释指定某物资不在本次处置项目资产范围内且不予处

置，受让方不得提出异议。 

7、清理、拆解、吊装、运输、垃圾外运、过磅等中间

费用由受让方自行承担。 

8、受让方负责 60 辆报废公交车的销户手续办理，转

让方给予必要的配合。 

9、转让标的均为报废机动车，只能按照国家颁布的

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对报废机动车回收的要

求进行拆解报废处理，不得继续使用及上市流通。 

10、资产拆除要求及其他重大事项详见资产评估报告

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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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行为 

批准 

批准单位 东营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

  批准内容 同意处置 

  

资产评估及核

准情况 

中介机构 东营市通杰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

  

评估基准

日 

2026 年 05 月 28 日 

  评估结果 1100 元/吨 

  核准单位 东营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

  

交易条件 挂牌价格 1100 元/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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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款支付

方式 

一次性支付 

  

与转让相

关其他条

件 

1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，在挂牌公告期间已自行对标的

资产进行了全面了解，一经递交受让申请并交纳交易

保证金后，即表明理解并接受本次资产转让的所有内

容及程序，完全了解与认可转让标的状况以及存在的

瑕疵等一切内容，并自行承担受让标的所带来的一切

风险和后果；成为最终受让方后不得以不了解转让标

的为由退还转让标的，否则将视为违约；非因转让方

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，由受让方自行承担。 

2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，受让该标的后，交易保证金自

动转为履约保证金。经双方协商且同意后签订《资产

交易合同》，按预估吨数 600 吨计算合同值。清运完

成，经双方签章确认后，货款按实际过磅吨数多退少

补。同时退还保证金，退还金额以转让方确认为准。 

3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，受让该标的后，于 2 个工作日

内缴纳货款及交易费用，并于缴款后 3 个工作日内持

挂牌结果通知和交款收据与转让方签订《资产交易合

同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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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在清运过程中，应有转让方现场管理人员在场监

督。转让方安排工作人员跟车至转让方指定地磅地点

进行过磅，经双方确认无误后在过磅单上签字认可，

并作为最后结算数量单据。 

5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本项目清运时间为合同签订生效

后 5 日内清运完毕。 

6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，自行准备装卸、运输等器具与

机械，运输期间损坏或造成转让方建筑构筑物和物品

造成损失的，受让方须进行修复或赔偿，否则转让方

有权从保证金中扣除相应费用，报废车辆不支持现场

拆解。 

7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，废旧动力电池的处置须委托具

有相关资质的企业。处置企业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

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《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

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》中，须按照《新能源

汽车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管理办法》等国家相关规定向

国家溯源管理平台上传标的信息，同时在标的回收后

向转让方出具废旧电池处理报告，完成动力电池溯源

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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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，如未按约定期限清运完成的，

每超过一天，扣除保证金 10000 元。逾期超过 3 天，

未能清运完成，扣除全部保证金，未清运完成的资产

视作受让方主动放弃，转让方有权对剩余资产自行处

理。 

9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负责场地卫生清理，在清运过程

中若对设备、设施造成损坏的须赔偿，并服从转让方

管理等要求。 

10、意向受让方须承诺，承担转让方本次资产转让的

全部交易费用（具体金额以结果通知书为准）。 

受让方资格条件 

1、意向受让方须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，能

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。 

2、意向受让方应具有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

认定证书》。 

3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受让。 

保证金设定 

是否交纳

保证金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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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交纳金额 10 万元 

  

保证金账

户 

山东黄河三角洲产权交易有限责任公司，开户行名称:

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，开户行账号：

8121 6200 1421 0124 81 

  交纳时间 挂牌截止日 17 时前 

  

挂牌信息 

挂牌公告

期 

5 个工作日 

  

挂牌期满

后，如未

征集到意

向受让方 

到期撤牌 

  交易方式 

动态

报价 

定时报价期 5 个工作日 



 

小程序搜索“电池互联”了解更多 

      连续报价周期 1.5 分钟 

      加价幅度 50 元 

      转让底价 1100 元/吨 

备注 

报名地址：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 337 号财金大厦 1 楼东创富中心 

中心咨询电话: 0546-6322581 

中心报名电话：0546-6092708 

 


